
校组(2007)11号
中共吉首大学委员会组织部关于党总支

直属党支部统一改选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、党委各部门：

    鉴于我校第四轮人事聘任后干部调整较大，同时原各党总支任期届满。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，便于开展工作，经校党委研究，决定对各党总支委员会、直属党支部进行统一改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按照学校党委对各党总支的设置原则组织选举，机关党总支的设置原则上按照校党委原划定范围不变，新设立的学科建设办划规到机关第三党总支，后勤服务与产业管理处机关划规到机关第二党总支,后勤服务与产业管理处所属经济实体成立经济实体党总支。 

   二、各党总支按规定程序于2007年10月15日前将候选人名单报学校党委审定，校党委批复后再组织进行正式选举，10月25日前完成改选工作。各总支同时进行所属支部的改选工作。

三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设置情况：

    （一）党总支：

    1、机关一党总支：党办、校办、博物馆、纪委、监察、宣传部、组织部、统战部、工会、学工部、团委；

    2、机关二党总支：保卫处、武装部、后勤产业处、人事处、审计处、财务处、资产管理处

    3、机关三党总支：研究生处、学科建设办、成教学院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现代教育技术中心、学报

    4、机关四党总支：张家界校区管委办、学工办、教务办、产业办、财务办、综治办、基建办、资产办

    5、经济实体党总支：职工医院、幼儿园、印刷厂、科技交流中心、物业管理中心、水电中心、教材中心、饮食服务中心

    6、化学化工学院党总支

7、资环学院党总支

8、商学院党总支

9、物理信息学院党总支

10、音乐舞蹈学院党总支

11、数计学院党总支

    12、文学院党总支 

    13、法学院党总支   

    14、历史文化学院党总支

    15、政管学院党总支

    16、体育学院党总支 

    17、医学院党总支

18、张家界学院党总支

    19、旅游管理学院党总支

    20、外国语学院党总支

    21、美术学院党总支

    22、信管学院党总支

    23、城乡规划学院党总支（含重点实验室）

    24、图书馆党总支

    25、离退办党总支

   （二）直属党支部：

    1、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部

    2、公共外语教学部直属党支部 

    3、张家界公共课直属党支部

    4、国际交流学院直属党支部

    5、民族预科学院直属党支部

    6、老爹公司直属党支部

(三)教学院(系)党总支所属学生党支部应按照有利于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,有利于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,有利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的原则出发,科学、合理地设置。

四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高校实际情况，总支组织委员人选应具有较充分的时间、精力从事组织发展等工作;有条件的学生党支部建议设青年委员，并由具备心理咨询能力的人选担任。

    党总支委员会的改选是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各单位应高度重视，严肃认真对待，严格按照党内选举的有关规定进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吉首大学委员会组织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九月三十日



